
第十三章 公司法

【考情分析】

本章属于重点章节，预计分值 10 分左右，内容较多、知识点较细，但难度不大。

【教材变化】

本章变动很大，按照 2023 年新《公司法》重新编写。

第一节 公司法概述

一、公司特征（★）

公司是依照法定条件和程序，由股东出资设立的以营利为目的的社团法人。

特征：

1.公司具有法人资格。

2.公司具有营利性。

3.公司具有社团性。

二、公司能力（★）

（一）公司的权利能力

公司的权利能力，是指公司作为法律主体依法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资格。

公司的权利能力始于成立，即公司营业执照签发之日；终于终止，即公司办理注销登记手续并公告之日。

1.性质上的限制

公司为法律拟制的人格，凡与自然人自身性质相关的权利义务，公司均不能享有，如专属于自然人的生命权、

健康权、姓名权、身体权、肖像权、婚姻权、隐私权等，但享有名称权、名誉权、荣誉权等权利。

2.法律上的限制

（1）公司的经营范围必须由公司章程作出规定。

（2）公司的经营范围必须依法进行登记。

（3）公司申请登记的经营范围中属于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须经批准的项目，应当依法经过批准。

（4）公司必须在登记的经营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

（5）公司可以修改公司章程，改变经营范围，但是应该办理变更登记。

（6）公司不得超越经营范围进行活动。

3.目的上的限制



公司经营不得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违反国家限制经营、特许经营以及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规

定的，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二）公司的行为能力

投资能力

（1）公司可以向其他企业投资。

（2）法律规定公司不得成为对所投资企业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出资人的，从其规定。

（3）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决议。

（4）公司章程对投资总额及单项投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

担保能力

（1）公司对外为他人提供担保，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决议；

（2）不得超过公司章程规定限额；

（3）对内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应当经股东会决议。

接受担保的股东或者受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不得参加上述规定事项的表决。该项表决

由出席会议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财务资助

（1）股份有限公司不得为他人取得本公司或者其母公司的股份提供赠与、借款、担保以及

其他财务资助，实施员工持股计划的除外。

（2）为公司利益，经股东会决议，或者董事会按照公司章程或者股东会的授权作出决议，

公司可以为他人取得本公司或者其母公司的股份提供财务资助，但财务资助的累计总额不

得超过已发行股本总额的 10%。

（3）董事会作出决议应当经全体董事的 2/3 以上通过。违反前述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

负有责任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三）公司的侵权行为能力

公司的侵权行为能力，是指公司承担因侵权行为所致的损害赔偿的责任能力。

三、公司资本（★）

（一）公司资本概述

公司资本通常指公司的注册资本，即公司成立时章程所确定的由股东出资构成的、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公司

财产，因而股东出资的公司资本形成的最基本途径。

特点：

（1）资本是公司自有的独立财产；

（2）资本来源于股东出资；

（3）资本是公司成立时章程所确定的；

（4）资本是一个确定不变的财产数额；

（5）资本是公司对外承担民事责任的财产担保。

（二）公司资本制度

1.公司资本制度概述

（1）法定资本制，是指公司设立时，必须在公司章程中明确记载公司的资本总额，由股东或者发起人全部认

足并一次性缴足或者按约定期限缴足股款的一种公司资本制度。

（2）授权资本制，是指公司在设立时将公司资本总额记载于公司章程，但并不要求股东或者发起人全部认足

并缴纳股 款。未认购部分，授权董事会在公司成立后根据业务需要随时发行新股进行募集的一种公司资本制

度。

2.认缴后的限期实缴法定资本制与有限度授权资本制

2023 年 12 月，《公司法》第二次修订，对公司资本制度进行了第三次调整，由 2013 年全面执行资本认缴的法

定资本制改为认缴后的限期实缴法定资本制和股份有限公司授权资本制。

（1）适度收紧注册资本缴付期限。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 5 年内应缴足认缴的全部出资；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务院决定对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

实缴、注册资本最低限额、股东出期限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股份有限公司的发起人应当在公司成立前按

照其认购的股份全部缴纳股款。


